

拟认定工伤人员情况的公示

（2022）1号 

拟认定工伤人员情况（13人）
1.宋宇，男，1994年5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演员。宋宇于2021年12月14日11时许在杂技团一楼排练厅训练时，由于排练新节目《踢花枪》需要抛花枪，在练习时不慎被抛出的花枪戳伤唇部。随即前往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唇部皮肤裂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于2021年12月31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宋宇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2.钟芳，女，1968年4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中学财务人员。钟芳于2021年11月19日11时30分许，从办公室前往总务处办理政采云业务时，路经总务处东北角时不慎滑倒摔伤。随即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就诊，诊断为：1脑震荡，2.腰部挫伤，3.骶2/3椎体骨髓水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中学于2021年12月17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钟芳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3.李娜，女，1986年1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标有限公司项目人员。李娜于2021年11月27日11时30分许，在乌鲁木齐南山篮球馆度假村参加公司工会组织的团建活动时，不慎摔倒致右腿受伤。因医院要求三日内核酸检测，故11月28日采集核酸后，于11月29日前往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右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骨挫伤，膝关节积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标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1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李娜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4.陈天宇，男，2002年8月出生，系乌鲁木齐安达鑫博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新疆兵团印刷厂印刷工。陈天宇于2021年12月17日17时许，在兵团印刷厂一楼印刷车间用左手按键，右手擦拭胶辊轮上的胶质来清理印刷机胶辊轮作业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其右手卷入胶辊轮下被压致伤。随即前往兵团医院诊治，诊断为：右手第二指骨骨折（近节指骨基底）。
乌鲁木齐安达鑫博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3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陈天宇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5.王严厉，男，1987年12月出生，系新疆天康饲料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养殖技术员，因工作需要被派往合作客户养殖场-信隆牧业进行驻场服务。王严厉于2021年12月26日17时许，在信隆牧业场区养殖场8号保育舍从事保温工作，在给热风炉加煤炭时，左手手指不慎被煤炭砸伤。随即前往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诊治，诊断为左手食指远节指骨远端骨折。
新疆天康饲料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王严厉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6.苏进宝，男，1993年2月出生，系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职工（兽医）。苏进宝于2021年12月1日12时30分许，在公司（阜康市222团5连）牛舍4-2装滑移车时，右足不慎滑入滑移车铲斗右侧和铲斗大臂下面，被滑移车挤压，导致右足受伤。随即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诊断为：1.右足第2-5跖骨开放性骨折；2.骨筋膜室综合征；3.中跗关节脱位跟骨骰骨关节脱位；4.右足肌腱损伤；5.右足血管损伤；6.右足神经损伤。
新疆天润北亭牧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苏进宝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7.张志元，男，1971年12月出生，系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班包装工。张志元于2021年12月1日15时37分许，在生产部二车间计划物流部回收装车平台托盘后，行经常温库房门口时，被物流叉车（编号：厂兵02-1353）刮到右腿及右脚。随即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进行诊治，诊断为：右跟骨骨折。
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张志元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8.沙友花，女，1995年7月出生，系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派遣至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工。沙友花于2021年12月8日8时40分许下夜班后乘坐单位大巴车返家途中，因其错过车站下车，故其决定自行下车步行返回家中。步行至五一农场安屯东街怡丰园B区门口路段时，因横穿马路被第三方私家车辆撞伤。第十二师公安局交警支队2021年12月10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沙友花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沙友花随即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肱骨近端骨折（右），2.肱骨干骨折（右侧粉碎性），3.上臂桡神经损伤（右），4.坐骨骨折（右侧），5.耻骨骨折（右侧），6.皮肤裂伤（右侧额部），7.皮下血肿（左侧枕顶部），8.肺挫伤（右肺）。
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16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2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沙友花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9.豆长奎，男，1973年9月出生，系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接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十二师市民中心、国资大厦项目EPC分包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豆长奎于2021年11月9日15时35分许，在十二师市民中心、国资大厦项目EPC总承包项目-国资大厦施工现场18层公共卫生间拆除设备预留洞模板时，因鞋底打滑，从约2米高的门式脚手架上跌落致伤。随即前往五一农场医院拍片检查，影像显示为左胫骨平台骨折。次日前往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诊治，诊断为：左胫骨平台骨折。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3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豆长奎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10.王青华，女，1988年4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幼儿园教师。王青华于2021年11月27日15时20分许在幼儿园操场滑滑梯处扫雪时不慎摔倒致伤。随即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1.腰部损伤 2.尾骨脱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幼儿园于2021年11月28日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王青华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11.陈福刚，男，1965年4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医院职工。陈福刚于2021年11月5日晚19时30分许，接到医院领导工作安排，在搬运办公桌行进至二楼楼梯间时因板面侧面滑落，跌至其左足脚面而致伤。11月6日在二二二团医院拍片诊治，诊断为左足第一趾骨远端粉碎性骨折。随即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行石膏固定。11月15日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进行复诊，诊断为左足第1跖骨骨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医院于2021年11月15日向十二师二二二团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陈福刚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12.李兵，男，1968年8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二二团四连职工。李兵于2021年12月14日10时30分许，在222团四连办公室值班，因取暖需要，穿过食堂到后院取煤后返回途中，因下雪路滑，在厨房门口不慎摔倒致伤。遂前往二二二团医院就诊，诊断为：右膝损伤。次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就诊，诊断为：右髌骨骨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二二团四连于2021年12月20日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二二团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李兵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13.古丽沙拉·阿拜，女，1972年11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0四团中心小学宿舍管理员。古丽沙拉·阿拜于2021年12月26日12时许，在一0四团中心小学女生宿舍一楼卫生间打扫卫生擦拭窗台时抺布落地。她在弯腰捡抺布时突然感到腰椎刺痛，无法站立，后由其女儿拨打120救护车于当日18时20分拉至兵团医院诊治，诊断为：急性腰扭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0四团中心小学于2022年1月18日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0四团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8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核实，认为古丽沙拉·阿拜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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